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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序 言

《醴陵税务志》的编纂出版，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税收，从它产生之日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

态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税收为实现国家职能，都取到了

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曾经为国家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造，作出过贡献，但在“左一的思想影响下，它也几经波

折，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才以

崭新的面貌逐步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确认识税收，运用和发挥税收的经

济杠杆作用，是当今每一个税收工作者和研究税收工作同志的当务需

要。在这一形势下，编写出版《醴陵税务志》符合时宜，有其重要的现

实意义。

《醴陵税务志》搜集编写的时间和内容，上因事溯源，无统一断限，

下至1986年各个不同发展历史时期醴陵的税收史实。在编写过程中，本

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删繁补要，连贯全篇，力求精练、

真实，系统。

《醴陵税务志》从1986起着手搜集有关史料，经过了四个春秋才全

部完成编修工作。修志组的同志默默奉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深

表敬意。

李建 明

1990年12月1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遵循“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时间断限，。上因事

溯源，无统一断限，下限1986年。

二、本志资料来源，是从《湖南财政志》《醴陵县志》(民国版)、

醴陵市档案馆、图书馆和市局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及醴陵解放前后

从事税收工作的老同志中搜集提供的资料，力求从真求实，宁缺勿滥。

三、本志历史纪年，一般用当时的通用纪元，除写明朝代、年号

外，还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概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分为：概述、大事记、下为税志沿革、国家税收、地方税

收、税务管理、机构、人员，共5章41节。

五、本志货币名称，清代为银两，民国时期为银圆、法币，新中国

成立后的货币为人民币。对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均折成新币。

六、本志税收数字是以实际入库数为准，已减除了各项提退数，因

与财政口径不完全一致，故少数年份与财政志略有出入；工商户数以实

际纳税登记数为准。

七、本志对在社会主义税收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因事系人。但为

了记载税务机构沿革，对于历任醴陵税务局正、副局长，以表格形式排

列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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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与长沙、湘潭、株洲和江西省萍乡等城市相距

较近，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有金、银、锰、铀、铁、铅锌、煤、高岭土，

高硅土、莹石等2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清代以来，醴陵工农业生

产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以双季稻闻名全国，工业以陶瓷、花炮著称，素

有“瓷城”和“花炮之乡”的美称。产品畅销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清末民国时期，醴陵商贾云集，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遍布全乡，

历来是赋税征聚的重点地区之一。

税收是为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服务的工具。历史上： “布帛之征’’、

“粟米之征”、 “关市之赋”都是税收。因此， “皇粮国税’’自古有

之。在历代税收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商

业的逐步发展，税捐的名称和征收范围不断地增加和扩大，征收方法，

管理制度也不断改进和完善。醴陵在清朝沿用明制，除征收盐税、茶

税、契税、矿税外，先后增征了牙税、当税等税捐。自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又不断扩大税捐的征收范围，陆续课征烟、酒、糖、油等税和征

收茶楼、酒馆、戏院等照捐，还征收房捐、屠捐及各种附加。咸丰六年

(公元1856年)醴陵设立厘金局，在城区和交通要道设卡对过往货物征收

厘金。至同治八年，全县共收钱制62万串，库银17万两。光绪年间，醴陵

税捐分四大类：一是杂捐税，二是正杂各款类，三是杂课税类，四是厘金

类，多达60多种，年收税捐银9226．3两。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醴陵先后设立有厘金局、杂税局、省税征



收处、财政局、税务局、田赋管理处、地方税捐征收处、货物税、直

接税稽征所等税捐征收机构。先后征收田赋、盐税、关税、统税、厘

金、烟税、酒税、产销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等20多种

国税，还征收田赋附加、商税、牲畜税、店捐、房捐、车捐等20多种地

方税捐，除此，醴陵还征收名目鬻多的杂税杂捐，多种摊派等，搞得百

业萧条，民不聊生，从而加速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淤度 19年 32年 3S年
1930

26年 28年 29年 30年 31年
＼

契 税 1930 S672 27998 58413 75616 494523 8971397

营业税 4636 3952 5854 11266 58793 269393 1411442 204418

改战时产销税 162S3 42453 118170 302936 改货物税消费税

货物税 27784604

屠宰税 6267 817S 92229 109929 182469 473461 13353956

房 捐 3248 7329 12482 21375 7116220

印花税 9600 13911 19972 13695299

利 得税 31202 255384 390000 584319 1770995

所。得税 29161 119591 245000 S12169 11239190

遗产税 4613700

烟酒牌照税 ，552, 83138
并入营业
牌照税

筵席税 5S11 498756

娱 乐税 727·

并入货物矿 税 432651 税

烟酒税 9000 划归货物
税
并入营业牙 税 1535
牌照税

营业牌照税 1580140

使用牌照税 163lC2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49年7月25日醴陵解放，9月初成立醴陵县人民政府税务局，下设两

股、4个基层税务所。在革命根据地税制的基础上，沿用了部分旧税制，

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调整了部分税目、税率。在重新组建

征管制度的基础上组织收入。并向广大人民和工商界宣传支援全国解

放，踊跃交纳税收。1949年9至12fl，共征收工商税款2．58万元。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的税政。

废除了民国时期的40多个税种和各种杂税杂捐，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

种，并先后制颁了各种税的《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醴陵开征了

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薪金报酬所得税、特种消费行为

税、印花税、交易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等10种中

央和地方税。在贯彻《依法办事，依率计征》的原则下，制定了各税的

稽征管理办法，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人民税收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发动店员(职工)协税护税，举报偷税漏

税，从而开创了税收工作新局面。1952年征收工商税184．87)-元，比1950

年增长2．58倍。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同

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深入，税务部门担负组织

收入积累资金和配合对私改造的任务，反映在税收领域里的偷税与反偷

税、 “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激烈，不法资本家，为了逃避合

理负担，采取各种手段，偷漏国家税收，破坏税收政策。醴陵税务部

门，采取加强货运管理，统一发货票，组织建帐建制，整顿纳税秩序，

开展民主评议，依靠职工护税，团结进步工商业者等措施，控制偷税漏

税，同时在“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 (反偷

工减料、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运动中，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税收清查，揭发不法资本家抽

走资金，隐瞒进销存货，虚列成本，涂改凭证，伪造假帐和帐外经营等

20多种偷税漏税手段，1954年全县共查补偷漏税款190多万元，相当于当

年的税款总额的43％。‘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严肃了税

收政策，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

为了紧密配合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税务部门，坚持“公私区别对待，繁简

不同”的税收政策 相应地制订了税收稽征管理办法，从而限制私营经

济，保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956年全县工商企业营业额为

9190．62r元，比1955年增长2 1．96％，其中国营为3542．97)-元，增长

13．02％、合作社为3862．4万元，增长57．59％、公私合营为1320．7万

元，增长208．95％、私营为464．6万元，下降75．65'3。同期征收的商品

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屠宰税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例是：

国营企业占29．82％；合作企业占36．53a／o；公私合营企业占18．46 qo；

私营企业占15．19％。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税收有较大幅度增加，到

1957年完成工商各税659．72／"元，比1952年增长2．57倍，超额完成税收任

务。’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缴纳的税收成为主要的源泉，为

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税务部门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总方针，积极帮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健全核算制度，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发展，从生产发展中组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成为税收工作

的主要任务。但是在1958年受“大跃进” “五风(一平二调”的共产

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生活特殊



化风)的影响，税收管理下放给人民公社、税务机构合并，税务干部调

动，导致税务部门不能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使征管松弛，偷漏税严

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工商税收连年减少，1962年税收收入比

1957年下降6．55％。尔后通过健全税务机构，充实征收力量，大力促产

培源，健全征管制度，加强稽征管理，税收工作有所转机，1965年完成工

商税收839．72r元，比1962年增长了36．22％。

1966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下，税收工作受到干扰，

各项征管制度被打乱。税务人员被精简下放，国家税收遭到损失。1966

年全县工商税收比1965年下降3．91％，1967年比1966年又下降6．94％，

以后每年税收一直徘徊在900万元上下。。1971年以后，为消除林彪反革命

集团破坏造成的恶果和“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国家采取措施，加强

财政税收工作，工商税收有了回升，至1976年工商税收突破T2000万

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

响，税收征管逐渐加强，税收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及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税收制度，相应进行了重

大的改革。1983年起，对国营企业试行“利改税” (由上交利润，改为

交所得税)的第一步工作，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

极性，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起了明显的作用。1984年第四季度

起开始第二步利改税工作。由税利并存改为不分企业大小和隶属关系，

全部实行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和调节税，税后利润自行分配，从而增强了

企业自主权和后劲。 ．

在利改税的同时，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国家先后恢复

和新设了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建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



等税种。使税制形成结构基本合理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发挥调节

作用的税制体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税收的领导，强化税收的职能作用，1984年1月财税

机构重新分设，恢复醴陵税务局的建制，扩增了编制，充实了基层税务

所的征收力量。为加强对城镇国营企业税利征管，城区新设了中心税务

所。税收工作，围绕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服

务，工商税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86年组织税收6709．4万元，比1978

年增长1．64倍。
。

新中国建立后以来，醴陵县税务局，始终坚持贯彻“发展经济，保

障供给”的方针，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加强税

收征管，组织财政收入，把促产增收，当作全面完成税收工作的主要任

务。从六十年代起，采取办点促产、管理促产、信息促产、资金促产、政策

促产等方法，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在促产增收中，根据醴陵的资源情

况，重点支持陶瓷、花炮两大产业的发展。六十年代初，从财力上，工作

上支持南桥、富里、白兔潭、浦口、王坊、王仙、城关等社、镇兴办花

炮企业，通过帮助管理，已成为花炮出口骨干企业和纳税大户。同时运

用税收工作联系面广，为企业提供信息，解决产、供、销、等问题639

起，增加社会财富739．2万元。七十年代为支持社、队和镇街企业的全面发

展，税务局筹集促产资金185万元，支持社、队发展农机、农肥和水泥．

煤矿、花炮、陶瓷等企业143个，同时帮助城关镇发展镇街企业102个、

解决城镇待业人员3175人就业。税务干部还运用熟悉财务，为企业培训

财会人员，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帮助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

效益，有效地促进社：队(镇街)企业的巩固和发展。1979年起坚持为

经济建设服务，帮助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乡、镇骨干企业。1982年至



1986年，帮助114个国营和乡镇重点企业，累计为企业增加利润1602．6

万元，增加国家税收2552．67f元，占同期税收总收入10．39％，为帮助企

业增强后劲，在税收政策上，按照税收管理权限，对新办企业，开发新

产品和纳税有困难等企业给予减免税支持，1984年至1986年为企业减

免税款2217万元。为企业发展生产，增强了后劲能力。1986年全市工农

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3030万元增加到94257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31．1

倍，税收由1950年的51．62r元增加到6709．4万元，增长129．02倍。为保

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



大事 记

△清成丰六年(公元1856年)醴陵县设立厘金局。立卡于县城、渌

口，泗汾、柘塘坪，验货按值抽取厘金。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冬，设立县杂税局，开征烟酒、印花、

屠宰、土硝等税。

△民国17年7月，烟酒、印花税划归中央，屠宰税、土硝税归地方，撤

杂税局。

△民国18年，设立省税醴陵征收处，后改征收局。同年设县财政

局，主办地方税收。均于民N22年裁撤。

△民N24年7月，设立醴陵税务局。

／h民国28年醴陵开征所得税和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

是年，将原征警捐改称房捐。

△民国29年，印花税改由邮局代办为税局接办，但仍由邮局代售印

花税票。

△民国30年11月，撤销醴陡簏务局，设田赋管理处，以征收田赋为

主，兼管各税。

△民国31年7月，设直接税查征所，隶属茶陵分局，民国33年沦陷时

期撤销。

8月，设立醴陵地方税捐征收处。

是年，将原属地方税的营业税改为直属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由直接

税处兼办，并改课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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